	

	河西地区莲花河东段项目
勘察测绘招标公告



招标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河西地区莲花河东段项目勘察测绘所需资金来源是财政，现已落实。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江苏金永诚建设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一、本招标工程概况： 
1.工程项目名称：河西地区莲花河东段项目勘察测绘；
2.工程地点：河西地区莲花河东段；
3.招标内容：根据设计院提出的要求，对该工程进行测量及初步、详细的施工勘察，查明有无影响工程稳定性的不良地质现象，查明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等工作，详见测量、勘察要求及图纸
4.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5.工程规模：东接莲花村雨水泵站，西接现状莲花河，河道长度约400米，上口宽度20米，南北侧绿带分别15米、25米，
6、合同估算价：约20万元
二、申请人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或同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专业甲级和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2、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及类别：具有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证书；
3、提供勘察报告时间：20天（日历天）；
4、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方法： 
1、投标报名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到江苏金永诚建设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报名，本工程不接受网上报名。 
[bookmark: _GoBack]2、本公告发布之日即现场投标报名和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自2017年01月04日至2017年01月11日止，上午09:00分至11:00分；下午02:00分至05:00分（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3、招标文件发售地点: 江苏金永诚建设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市西康路7号12楼1215室），每套售价￥300.00元；
4、投标截止时间：2017年01月13日上午09:30（北京时间）；
5、投标文件送达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人，招标人不接受其参加投标：
1、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2、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3、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加投标的其他条件。 
五、投标资格条件：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开标结束后，评标开始由专家评委首先对投标人递交的资格审查材料进行评审。
（一）投标人的基本要求
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具有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或同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和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提供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原件核查）
2、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证书；（提供注册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3、投标申请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4、投标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投标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核查）
5、熟知该建设项目可能涉及到的报批事项、报审流程、提交材料等。（提供承诺书原件）
6、我公司承诺如下：①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②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③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情形；④企业自2013年12月1日以来无不良行为记录（以江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南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不良行为记录为准）；⑤投标单位提交资料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提供承诺书原件）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企业，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同时投标。
六、其他规定
1、授权委托人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参加开标会议，若未能按时到场参加开标会或到场提供不了上述原件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招标人拒收标书。
2、其他详见招标文件。
注：以上要求须提供原件核查，复印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一式两份，资料一次性递交。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单位方可进入评标阶段。
七、评分办法：
 本工程拟采用采用综合评分法确定中标单位，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招标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
邮编： 210019
联系人：马工
电话：025-86495609

招标代理：江苏金永诚建设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西康路7号12楼1215室
邮编：210024
联系人：李工、姜工
电话：025-83398906
传真：025-83398906

